
高级管理人员蒋福财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19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的高级管理人员蒋福财先生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7,9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

公司近日收到总经理蒋福财先生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蒋福财

2、截至本公告日，蒋福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蒋福财先生拟减持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3、减持方式：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减持。

4、减持时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5、拟减持数量及比例：蒋福财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47,9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

6、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二）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总经理蒋福财先生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

（1）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将持有的部分公司老股公开发

售外（如有），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

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如

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6个月。（3）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果

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如超过上述期限本人拟减持公司股份

的，本人承诺将依法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4）本人所持公司股份自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5）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股票数量占本人

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50%。（6）本人不

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并向公司及时申报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蒋福财先生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其此前已披

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蒋福财先生本次减持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如适用）规定的情形。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蒋福财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

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定。

3、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蒋福财先生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

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蒋福财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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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深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披露了《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近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

上股东深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丰投资”）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权益变

动触及5%整数倍的告知函》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及5%整数倍，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前股东持股情况

2018年 2月 13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乐丰投资持有公司股份22,200,000股，占该次权益变动时公司总股本的11.37%[1]。

[1]该次权益变动时公司总股本为195,244,050股。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2018年 2月 13日至 2023年 11月 6日，公司因实施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总

股本由195,244,050股增加至199,029,050股，乐丰投资所持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下降。

其中：

2023年7月10日，乐丰投资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由11.37%被动下降至11.17%[2]；

[2]因公司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首次授予的23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3,505,000股，公司总股本由195,244,050股增加至198,749,050股。

2023年11月6日，乐丰投资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由11.17%被动下降至11.15%[3]。

[3]因公司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280,000股，公司总股本由198,749,050股增加至199,029,050股。

2025年10月15日至2025年10月20日，乐丰投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

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297,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5%。

其中：

2025年 10月 1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30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

2025年10月16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68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5%；

2025年10月20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0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乐丰投资在公司中持股数量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深 圳 乐 丰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司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220.00

2,220.00

0

占总股本
比例（%）

11.37

11.37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990.29

1,990.29

0

占总股本
比例（%）

10

10

0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

营产生重要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不存在违背相关

承诺的情形。

3、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

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及股东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深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告

知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09 证券简称：达意隆 公告编号：2025-043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及5%整数倍

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1日召开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成员。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成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
名，具体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赵治平先生（董事长）、周东先生、李乐乐先生

独立董事：李萍女士、肖金陵先生、杨常郁女士

职工代表董事：程芳陆先生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兼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未低于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规定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

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赵治平先生（主任委员）、周东先生、肖金陵先生

审计委员会：李萍女士（主任委员）、杨常郁女士、肖金陵先生

提名委员会：杨常郁女士（主任委员）、李萍女士、周东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肖金陵先生（主任委员）、李萍女士、李乐乐先生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过半数并担任主任委

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萍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成员如下：

总经理：赵治平先生

常务副总经理：周东先生

副总经理：程芳陆先生、赵卫平先生、曹秀锋先生

董事会秘书：林琼芸女士

财务总监：周伟刚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未曾受

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熟悉履职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专业胜任能

力与从业经验，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有关规

定。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勤业路27号

办公电话：0760-88589678
传真：0760-88586578
电子邮箱：IR@hongjing-optech.com
四、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因任期届满换届离任，段拥政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亦不在公司

担任其他职务；杨文冠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段拥政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杨文冠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

胡阿菊女士、杨林松先生和曾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上述人员离任后仍在公司担任

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阿菊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有公司91,000股，持

股比例 0.1023%；杨林松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有公司 129,220 股，持股比例

0.1452%；曾伟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有公司129,220股，持股比例0.1452%。

上述人员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离任后，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的相关承诺执行。

公司对上述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

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2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赵治平，男，1969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1992年

8月至 2003年 11月，历任东莞信泰光学有限公司制造部课长、品保部部长兼管理者代表；

2004年4月至2004年12月，任江西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光学元件事业部本部长；2005年1
月至2005年12月，任凤凰光学（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2006年2月至2012年6月，任舜宇光

学（中山）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年10月至2012年6月，任舜科光学（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5年12月至今，任中山市弘云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中山市弘宽投资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20年12月至今，任珠海市弘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

合伙人。2012年8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治平先生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2,752,092股，持股比例为

25.57%。赵治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中山市弘云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本

公司7.15%的股份）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与公司股东、董事、常务副总

经理周东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二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2,670,342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36.72%。除此之外，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最近三十六个月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周东，男，197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0年6月至2005
年1月，任东莞信泰光学有限公司品质主管；2005年2月至2006年1月，任上海劳达斯洁具有

限公司制造副总经理；2006年 2月至 2013年 12月，任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

理；2016年6月至今，任中山市弘庆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2014年1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东先生直接及间接（通过中山市弘云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等

平台）持有公司股份9,918,250股，持股比例为11.15%。周东先生与公司股东、董事、总经理赵

治平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二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2,670,342股，合计持股比例为36.72%。除

此之外，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

六个月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条件。

程芳陆，男，1977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99年 8月至

2003年2月，任泰科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设备工程师；2003年3月至2005年5月，任特许电子

（深圳）有限公司业务工程师；2005年6月至2013年7月，任深圳市超迪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2013年 9月至 2018年 2月，任深圳市立品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 11月至 2021年 6
月，任深圳市巽寮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2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芳陆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通过中山市弘云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等平台）持有公司股份1,064,053股，持股比例为1.20%，除此之外，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

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赵卫平，男，中国国籍，1968年 8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89年 9月至

1993年4月，任韶关发电设备厂总师室主办科员；1993年4月至1996年4月，任东莞泰联光学

有限公司品管部部门长；1996年5月至1999年10月，任广东惠州荣光精密部件公司总经理助

理、品管部部长；1999年10月至2004年5月，任广东苹果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4年5月

至2009年10月，任广州迪柯尼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6年5月至2021年4月，任广州真

龙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07年9月至2021年4月，任广州优洋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09年10月至2013年10月，任广州宏瀛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
年 8月至 2021年 2月，任惠州市正田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监事；2015年 4月至今，任职于本公

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卫平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通过中山市弘云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等平台）持有公司股份 659,103股，持股比例为 0.74%。赵卫平先生与公司股

东、董事、总经理赵治平先生为兄弟关系，除此之外，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曹秀锋，男，中国国籍，1984年 3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8年 7月至

2014年10月，任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项目工程师；2014年11月至2016年6月，任深圳市

霸王贝思特光学有限公司技术总监；2016年7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秀锋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通过中山市弘云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等平台）持有公司股份 638,453股，持股比例为 0.72%，除此之外，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

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周伟刚，男，中国国籍，1979年 8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2年 7月至

2009年 9月，任瑞智制冷机器（东莞）有限公司成本会计、财务主管；2009年 9月至 2012年 8
月，任中山市新学友教学用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2年11月至2013年12月，任中山市领航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4年3月至2016年12月，任滨州汇美嘉家居有限公司中山分

公司高级财务经理、财务副总监；2017年5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伟刚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有公司股份84,000股，持股

比例为0.09%，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

近三十六个月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林琼芸，女，中国国籍，1985年11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10年

7月至2014年4月历任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科长、证券事务代表，2014年5月

至2017年3月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机构业务部副总经理，2017年3月至2022
年10月任广东大雅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2年10月至2025年3
月任广东大雅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5年4月至今，任职于

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琼芸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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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96,838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96,838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0月27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1、2022年 8月 19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2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8月29日，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内部公

示。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查，并于2022年8月30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2022年9月5日，公司召开的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报

告》。

4、2024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同意对32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数量为216,668股（包括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转增2股）。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次解除限售事项发表

了同意意见。

5、2025年9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对29名激

励对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数量为196,838股（包括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每10
股转增2股）。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次解除限售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本激励计划历次授予情况

类型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授予日期

2022年9月16日

2023年8月30日

授予价格
（元/股）

25.01

18.95

授予股票数量
（股）

3,095,200

390,015

授予对象人数

241

39

（三）本激励计划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批次

首 次 授 予 第
一次解禁

首 次 授 予 第
二次解禁

预 留 授 予 第
一次解禁

解锁日期

2023年10月23日

2024年10月25日

2024年10月25日

解 锁 数 量
（股）

2,062,480

2,233,560

216,668

剩 余 未 解 锁
数量（股）

2,073,680

254,856

251,350

取消解锁数量及
原因

285,700 股 ，系 43
名激励对象离职、
降职或绩效不达

标。

254,856 股 ，系 23
名激励对象离职、
降职或绩效不达

标。

28,996 股，系 8 名
激励对象离职、降
职或绩效不达标。

因分红送转导致解锁股
票数量变化

公司于2023年6月7日
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

派，每股转增0.4股。

公司于2023年6月7日
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
派，每股转增 0.4 股；于
2024 年 6 月 7 日 实 施
2023 年度权益分派，每

股转增0.2股。

公司于2023年6月7日
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
派，每股转增 0.4 股；于
2024 年 6 月 7 日 实 施
2023 年度权益分派，每

股转增0.2股。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说明

（一）锁定期届满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12个月、24个月。

公司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
安排

第 一 个 解 除
限售期

第 二 个 解 除
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预留授予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完成
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预留授予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完成
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限制
性股票数量比例

50%

50%

本激励计划所涉及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登记手续已于2023年10月25日办理完成，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于2025年10月24日届满。

（二）关于解锁条件的规定以及解锁条件的满足情况

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意情形：
（1）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的；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业绩要求：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

业绩考核指标

以 2021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3 年净利润较
2021年增长不低于45%。

以 2021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4 年净利润较
2021年增长不低于70%。

上述“净利润”是指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考核结果

合格

不合格

标准

年度考核完成率≥80%

年度考核完成率〈80%

标准系数

1.0

0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内考核指
标完成情况：以2021年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88,
879.07 万元为基准，2024 年度公司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52,
857.67 万 元 ，较 2021 年 度 增 长
71.98%。业绩考核指标已达成。

根据激励对象综合考评结果，34名激
励对象中，年度考核完成率达 80%及
以上的人数为 29 人，其余 5 名激励对
象未达到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三、本次解锁所涉激励对象及限制性股票数量与情况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29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6,838股，占

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总股本1,212,417,413股的0.02%，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解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一、高级管理人员

1

2

3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合计

姓名

张朝旭

万雪梅

颜俊

职务

副总裁

副总裁

助理总裁

已获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81,000

56,700

32,400

170,100

274,608

444,708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40,500

28,350

16,200

85,050

111,788

196,838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保留至整数）

50%

50%

50%

50%

40.71%

44.26%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10月27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196,838股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2025年9月30日的总股本

为基数计算）

类别

有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合计

本次变动前（股）

222,354

1,212,195,059

1,212,417,413

本次变动数（股）

-196,838

196,838

0

本次变动后（股）

25,516

1,212,391,897

1,212,417,413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

事项已经履行现阶段必要的审议批准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益丰大药房

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603939 证券简称：益丰药房 公告编号：2025-100

债券代码：113682 债券简称：益丰转债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份第二次解除限售暨上市公告

证券代码：600106 股票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2025-023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勇先生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选举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李勇先生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需要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胜任相关岗位的职责要

求，未发现有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适合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李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2日

附：李勇简历

李勇，男，1974年5月生，毕业于重庆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大专学历。曾任重庆力宝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600106 股票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2025-022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5年 10月

2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董事李亚军先生缺席

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向春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1票

董事蒋爱军女士投弃权票，弃权原因在于公司聘任该高管主要负责公司的传统业务，很

难判断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新主业发展的相关性和必要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3）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道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道尔生物”）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美国 FDA”）通知，由道

尔生物申报的DR10624注射液药品临床试验申请已获得美国FDA批准，可在美国开展临床

试验，适应症为重度高甘油三酯血症（Severe Hypertriglyceridemia，SHTG）。现将有关详情公

告如下：

一、该药物基本信息

药物名称：DR10624注射液

IND 编号：170485
适应症：重度高甘油三酯血症（Severe Hypertriglyceridemia，SHTG）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申请人：浙江道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

DR10624是道尔生物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创（First-in-class）的靶向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1受体（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21 receptor，FGF21R）、胰高血糖素受体（Glucagon receptor，
GCGR）和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GLP-1R）的长效三特异

性激动剂。DR10624由N端靶向GLP-1R/GCGR的嵌合肽段与工程化改造的 IgG1 Fc融合，

并在Fc的C末端融合重组的FGF21突变体。

DR10624注射液目前已成功完成重度高甘油三酯血症（SHTG）的Ⅱ期临床研究并获得揭

盲后的阳性顶线结果。此前，道尔生物于EASL Congress 2025大会上发布的DR10624治疗

肥胖合并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新西兰Ⅰb/Ⅱa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肝脏脂肪降低最高达89%，

甘油三酯较基线相对降幅超70%。2025年9月，DR10624用于治疗重度高甘油三酯血症的Ⅱ
期临床研究（“DR10624-201研究”）结果，成功入选了 2025年美国心脏协会科学年会（AHA
Scientific Sessions 2025）的最新突破性研究（Late-Breaking Science），并被列为心脏代谢疾病

药物的开创性临床试验（Groundbreaking Trials in Cardiometabolic Therapeutics）。DR10624
注射液的另一项合并肝纤维化高风险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以及代谢合并酒精相关脂肪变

性肝病的Ⅱ期临床研究，于2025年4月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此外，DR10624用于2型糖尿

病、超重或肥胖人群的体重管理适应症的中国临床试验申请也先后获批。

2025年9月，道尔生物完成向美国FDA递交DR10624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申请，并于近日

获得FDA批准。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DR10624注射液美国临床试验申请获批，是该款产品研发进程中的又一重要进展，

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内分泌治疗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美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

一系列临床试验并经美国FDA批准后方可上市。此次获得临床试验批准，对公司近期业绩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药品研发存在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

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药物从临床试验到投产上市会受到技术、审批、政

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积极推进药物研发进度，并根据研发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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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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